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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增编旨在补充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十六次报告(A/CN.4/626)，分别研究在国家继承情况下

仍需讨论的两个问题，即接受保留问题和解释性声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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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国家继承情况下接受和反对保留的处理方式 
 
 

 F. 接受保留 
 

139. 在国家继承情况下接受保留存在的问题，只涉及被继承国提出的明示接受

的处理情况。毋庸置疑，对于当事或缔约国或国际组织在继承条约之日前提出的

保留，
2
 继承国有权提出明示接受：因为导则 2.8.3

3
 规定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

都有这项权力，所以继承国当然也享有这种权力。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一点在评

注中说明即可，不必制定专门的导则草案。另一方面，在国家继承之日前，因被

继承国在适当时间内没有反对保留而算作默示接受的，则应依照以上提出的导则

草案 5.14
4
 和 5.15

5
 来处理。  

140.  对于被继承国明示接受的保留和反对，根据继承条约是继承国发出通知还

是依法律发生的，需要采取不同或至少不完全相同的解决办法。  

141.  如第十六次报告多次指出，对于新独立国家，继承是通过发出继承通知发

生的。
6
 在这种情况下，以上提出的导则草案 5.1

7
 第一段采纳了 1978 年维也纳

公约第 20 条第 1 款，确立了新独立国家维持被继承国的保留的推定，除非新独

立国家在发出继承通知时表示相反意图，或者对被继承国保留所涉的同一主题提

出保留。特别报告员认为，虽然在国家继承方面似不存在明示接受保留的惯例，

但从逻辑上讲，维持保留的推定亦可用于明示接受。  

142.  以此类推，似还应承认新独立国家有权表示不打算维持被继承国对一项保

留提出的明示接受。这种权力并不构成违反导则 2.8.12
8
 所述的接受保留为最终

性的一般规则：新独立国家继承条约属于自愿性质，因此可以发生这种明显的违

反情况；正因为如此，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2 款承认新独立国家在通知

继承条约时有权提出新的保留；
9
 另外，以上提出的导则草案 5.14

10
 承认，新

独立国家有权对通知继承之日前提出的保留提具反对。  

__________________ 

 
2
 但继承国明示接受在继承条约之日后提出的保留，属于一般保留机制，不需要在国家继承条约

情况下讨论。 

 
3
 该导则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238-241 页。 

 
4
 见 A/CN.4/626，第 129 段。 

 
5
 同上，第 134 段。 

 
6
 同上，尤其是导则草案 5.1 和 5.2 以及第 40 或 51 段。 

 
7
 同上，第 35 段。 

 
8
 该导则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258-259 页。 

 
9
 另见本报告提出的导则草案 5.1 第 2 段，A/CN.4/626，第 35 段。 

 
10
 同上，第 12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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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但问题在于，新独立国家可以在何时限内表示不打算维持被继承国的明示

接受。对于不维持被继承国的保留，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1 款要求，新

独立国家在通知继承条约时表达相应意图。这项规定是否适用于不维持明示接受

呢？通过逻辑考虑，这里可类比适用新独立国家对在通知继承之日前提出的保留

提具反对所采用的解决办法。
11
 实际上，就其可能产生的效力讲，不维持明示接

受似基本等同提具新的反对。在这方面，关于继承国提出反对的导则草案 5.14，
12

只提到“实践指南有关导则所述的条件”，包括导则 2.6.13
13
 采用的 1969 年维

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5 款的时间条件。对于新独立国家反对在通知继承之日前提

出的保留，适用一般规则导致的结论是，新独立国家必须在通知继承之日起 12

个月内提出这样的反对。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借用一般规则解答继承国维持或不维

持被继承国对保留的明示接受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国家继承情况外不存在)，但也

没有理由不比照适用同样的解决办法。因此，应该借鉴适用于继承国提具反对的

规则，起草关于新独立国家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明示接受的导则草案 5.16 之二，

并规定这方面也以 12 个月为时限；在此期间，新独立国家有权表达不打算以维

持被继承国提出的明示接受。  

144.  新独立国家就这个问题表达的意图，可以是明确撤回被继承国提出的明示

保留，也可以是新独立国家提出反对被继承国此前明示接受的保留，其内容与这

项接受全部或部分不一致。  

145.  鉴于这些考虑，实践指南中可缔约导则草案 5.16 之二，内容如下：  

5.16 之二  新独立国家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明示接受  

 如新独立国家发出继承通知，确立多边条约的缔约国或当事国地位，则

视为维持被继承国对某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所提保留的做出的一切明示接受，

除非其在继承通知之日后 12 个月内表示相反意图。  

146.  但如果继承国不是新独立国家，这个问题需要根据继承是依法还是提出通

知发生的，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如本报告所述，第一个情况发生在国家统一或

分离时，涉及在国家继承之日对被继承国生效且继续对继承国生效的条约。
14
 在

这种假设下，以上提出的导则草案 5.15
15
 规定，继承国无权反对被继承国没有

__________________ 

 
11
 同上。 

 
12
 同上。 

 
13
 该导则规定：“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在接到保留通知后的 12 个月内，或在

该国或国际组织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之前，提出对保留的反对，以两者中后面的日期为准。”

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3/10)，第 229-233 页。 

 
14
 见 A/CN.4/626，第 49 段。 

 
15
 同上，第 13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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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当时间内提出反对的保留。更不必说，这样的继承国没有权力推翻被继承国

已经提出的明示接受。  

147.  不过，由国家统一或分离产生的国家，如果是发出有关通知才继承条约，

就属于不同情况——如在国家继承之日被继承国已是缔约国但条约并未对其生

效的条约。在这种假设下，如同提具新的保留
16
 和新的反对，

17
 必须承认其他

继承国和新独立国家一样，享有上述草案导则 5.16 之二所述的权力。  

148.  因此导则草案 5.17 可起草如下：  

5.17  非新独立国家的继承国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明示接受  

 非新独立国家的继承国，如果条约在国家继承之后对其仍然有效，则视

为维持被继承国对某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所提保留的做出的一切明示接受。  

 如果在国家继承之日被继承国已是缔约国但条约并未对其生效，而非新

独立国家的继承国发出继承通知，确立其缔约国或当事国地位，则视为维持

被继承国对某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所提保留的做出的一切明示接受，除非其在

继承通知之日后 12 个月内表示相反意图。  

149.  有个次要问题涉及继承国不维持被继承国明示接受保留的属时效力。在这

一点上，完全可以遵循以上提出的关于继承国不维持被继承国所提保留之时间效

力的导则草案 5.7
18
 采用的解决办法。  

150.  因此可提出导则草案 5.18，内容如下：  

5.18  继承国不维持被继承国所提明示接受的时间效力 

 继承国[依照导则5.16之二和5.17第 2段]不维持被继承国对缔约国或

缔约组织所提保留的明示接受，在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接获通知时，即对该国

或该国际组织发生效力。  

 

 三. 解释性声明  
 
 

151.  国家对条约的继承可能带来一些涉及解释性声明的问题，但 1978 年维也

纳公约与 1969 年公约或 1986 年公约一样，没有更多提及这些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 

 
16
 见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2 款，以及本报告提出的导则草案 5.1 第 2 段(A/CN.4/626，

第 35 段)。 

 
17
 见本报告提出的导则草案 5.14 第 1 段(同上，第 129 段)。 

 
18
 同上，第 8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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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在维也纳会议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提出了一项修正案，以扩大第

20 条的范围(这是 1978 年公约唯一提及保留处理情况的条款)。
19
 该修正案的目

的是，在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保留的规则前缔约如下说明：“[……]一切对条约

做出的声明或起草的文书，如涉及继承国达成或签署条约问题，则对新独立国家

仍然有效”。
2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后来撤回这项修正案，因为修正案由于

种种原因受到多国代表团的反对。
21
  

153.  公约文本没有相关内容，至少带来两个问题：第一，被继承国所作解释性

声明的处理情况；第二，继承国自身是否有权在继承条约或者继承条约之后提出

解释性声明。在两种假设下均应铭记：按照导则 2.4.3 的规定，“除导则 1.2.1、

2.4.6 和 2.4.7 的规定外，可以在任何时间提出解释性声明”。
22
  

154.  这种做法并没有解答在国家继承条约情况下对解释性声明的处理问题。此

外，解释性声明的特点是无论内在性质还是潜在效力都极其多样。正是由于这些

因素(至少部分上)，实践指南对解释性声明很少有具体的法规。在这种情况下，

委员会可能希望做到谨慎务实。  

155.  本着这一精神，委员会可以仅向国家建议尽可能说明其对如何处理被继承

国所提解释性声明的立场。还应认识到，某些情况下，由于继承国没有做出明确

立场，通过其采取的行为，可以解答该国是否接受被继承国所提解释性声明的问

题；这类情况下，这种行为足以确定对被继承国解释性声明的处理情况。  

156.  如果就此问题提出一般性的导则草案，就可以涵盖所有的继承情况。为此，

委员会可在实践指南缔约导则草案 5.19 如下：  

5.19  说明对被继承国所提解释性声明的处理情况  

 继承国应尽可能说明其对如何处理被继承国所提解释性声明的立场。  

 第一段不妨碍继承国通过其行为表现出打算维持或拒绝被继承国提出

的解释性声明。  

__________________ 

 
19
 同上，第 4段。 

 
20
 A/CONF.80/16，第 28 次会议；A/CONF.80/14，第 118(b)段(会议文件 A/CONF.80/16/Add.2 转

录)。 

 
21
 A/CONF.80/16，第 27 次会议，第 73 段(阿尔及利亚认为，有关修正案似损害自决原则)；第

78 段(波兰认为修正案不清楚)；第 87 段(马达加斯加认为，修正案的措辞“范围太广”)；第 

90 段(圭亚那)；第 95 段(意大利认为，修正案的措辞“十分有力而不够灵活”)。 

 
22
 导则 1.2.1 和 2.4.7 涉及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似应遵循适用于保留的法律制度：关于过时提

具解释性声明的导则 2.4.6 规定，解释性声明只能在特定时间提出，这个特定规则优先于一般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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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导则草案 05.19 是作为建议提出的。委员会多次认为，这种做法在实践指

南中是适当的，因为实践指南的作用不是成为条约案文。
23
 特别是在这个情况下，

没有明文的条约规定，各国可以对是否应当以及何时应做出此类声明享有最大的

酌处自由。  

158.  对解释性声明需要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涉及继承国提出解释性声明、包括

被继承国没有提过的解释性声明的权力。毫无疑问，这一权力的存在直接源于导

则 2.4.3，即除若干例外情况之外，可以在任何时间提出解释性声明。
24
 对于一

项被继承国可以随时行使的权力，似乎不存在成立的理由不让无论何种继承国享

有这项权力。特别报告员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制定导则草案，而在对导则

5.19 的评注中说明即可。  

 

__________________ 

 
23
 尤其见导则 2.1.9、2.4.0、2.4.3 之二、2.6.10 和 2.9.3。 

 
24
 另见上文第 153 段。导则 2.4.3 的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56/10)，第 535-537 页。 


